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４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张守启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４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９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议案：

（一）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１４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４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４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四）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４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现税后利润

２８

，

８１９

，

６９８．３９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年度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计

２

，

８８１

，

９６９．８４

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

６０

，

２８６

，

２７９．１０

元，减去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

９

，

９６２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

７６

，

２６２

，

００７．６５

元。 根据公司利润情况，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实施以下利润

分配预案：本次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９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分配

０．４０

元（含

税），共计分配

７

，

９６９

，

６００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

６８

，

２９２

，

４０７．６５

元结转下年度，利润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不

变。

表决结果：

１４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六）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

４１

，

０７０

，

８４８

股，同意

４１

，

０７０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偶发性

关联交
易金额
（

万元
）

交易总
金额

（

万元
）

销售产品
和提供劳
务金额

采购产品
和接受劳
务金额

土地使
用权租
赁

租赁土
地出租
房屋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８．５２ ２９６５．９１ ３１４４．４３

河南南方辉煌图像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２．４３ ２．４３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３４ １５４５．５７ １７．４１ ３５５９．３２

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公司
６９．４１ １２７．９８ １９７．３９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８．８６ １７７．２６ ４．３５ ９７０．４７

２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该议

案有效表决股数为

１３２

，

０６２

，

４７６

股，同意

１３２

，

０６２

，

４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偶发性关联

交易金额
（

万元
）

交易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产品和提
供劳务金额

采购产品和接
受劳务金额

租赁土地
出租房屋

日本清水产业株
式会社 ２７５１．９３ ７９３．７ ３５４５．６３

３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明汇国际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该议案有效

表决股数为

１４４

，

５５３

，

８６４

股，同意

１４４

，

５５３

，

８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偶发性关联

交易金额
（

万元
）

交易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产品和提
供劳务金额

采购产品和接
受劳务金额

租赁土地
出租房屋

明汇国际有限公
司 １５８８．５ １５８８．５

４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

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

１４５

，

４７９

，

１５２

股，同意

１４５

，

４７９

，

１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

万元
） 偶发性关联

交易金额
（

万元
）

交易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产品和提
供劳务金额

采购产品和接
受劳务金额

租赁土地
出租房屋

南阳金坤光电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 ８４３．１２ １２０７．６６ ２０５０．７８

（七）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数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

４１

，

０７０

，

８４８

股，同意

４１

，

０７０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

万元
）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透镜
、

棱镜毛坯
３５００．００

河南南方辉煌图像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销售棱镜

、

透镜及辅助材料
５００．００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销售棱镜
、

透镜及辅助材料
，

出租房屋
５０００．００

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公司 销售棱镜
、

透镜及辅助材料
，

购买设
备

，

接受维修
、

检测服务 ５００．００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透镜
、

棱镜
，

土地租赁
，

房屋出租
１０００．００

２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该议

案有效表决股数为

１３２

，

０６２

，

４７６

股，同意

１３２

，

０６２

，

４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

万元
）

日本清水产业株式会社 采购透镜
、

棱镜毛坯
，

销售透镜
、

棱
镜

，

购买设备 ３５００．００

３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明汇国际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该议案有效

表决股数为

１４４

，

５５３

，

８６４

股，同意

１４４

，

５５３

，

８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

万元
）

明汇国际有限公司 销售棱镜
、

透镜及辅助材料
１５００．００

４

、对与下表所列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表回避表

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股数为

１４５

，

４７９

，

１５２

股，同意

１４５

，

４７９

，

１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
（

万元
）

南阳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
、

采购
、

委托加工
２０００．００

（八）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４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宣明先生、郭耀黎先生、周春生先生、高其富先生向大会作了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周春生先生委托宣明先生代为向大会宣读述职报告，独立董事郭耀黎先

生委托高其富先生代为向大会宣读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全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

所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５

股票简称：攀渝钛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０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为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截止日， 于该日下午三点以前未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

的股东，将根据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取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本公告仅为对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事宜的

说明，不构成对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建议。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现金选择权实施

公告保持一致。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现金选择权的详细情况， 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

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文件。

本次合并所涉及的相关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正式发布了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换股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

施公告》（以下简称“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 有选择权股东可于首次申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申报该次现金选择权，于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未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将

自动获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该等有选择权股东有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期间行使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为首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截止日，如需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选

择权股东需在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前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

一、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概述

本次现金选择权共由两部分组成，即首次现金选择权和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首次现金选择权系鞍钢

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接受攀钢钢钒的委托，向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有选择权股东所提供的现金

选择权。 有选择权股东可于首次申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申报该次现金选择权。 第

二次现金选择权系在前述首次现金选择权基础上，鞍钢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进一步承诺向有选择权股东

追加提供一次现金选择权权利，于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未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将自

动获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该等有选择权股东有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期间行使第

二次现金选择权。

二、首次申报现金选择权的重要事项

１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式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限售流通股的申报除外）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有权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

的股东应当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２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申报期内每个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段（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

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于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截止日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之前发出买入相关上市公司股份指令的投

资者，有权于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截止日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前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首次现金选择权申

报截止后（申报截止日下午

３

：

００

之后）取得相关上市公司股份的投资者不得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

具体申报方式参照要约收购方式进行。

３

、首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攀钢钢钒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９．５９

元

／

股；

攀渝钛业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１４．１４

元

／

股；

长城股份的首次现金选择权价格：

６．５０

元

／

股。

４

、交易要素

投资者在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时应当准确输入证券代码、预受现金选择权股份数量、业务类别、现金

选择权编码等相关内容，其中现金选择权编码应按照委托价格（

＊＊＊＊．＊＊

，填“

＊

”的位置为

６

位现金

选择权编码）的格式输入。 对于业务类别、现金选择权编码错误的现金选择权指令，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不予确认。 首次现金选择权主要交易要素申报要求如下：

申报预受首次现金选择权时：

（

１

）攀钢钢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业务类别 预受要约
委托数量 预受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
委托价格

（

现金选择权编码
）

９９００．２７

（

２

）攀渝钛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５

业务类别 预受要约
委托数量 预受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
委托价格

（

现金选择权编码
）

９９００．２５

（

３

）长城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９

业务类别 预受要约
委托数量 预受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
委托价格

（

现金选择权编码
）

９９００．２６

解除（撤回）预受首次现金选择权时：

（

１

）攀钢钢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业务类别 解除预受要约
委托数量 解除预受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
委托价格

（

现金选择权编码
）

９９００．２７

（

２

）攀渝钛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５

业务类别 解除预受要约
委托数量 解除预受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
委托价格

（

现金选择权编码
）

９９００．２５

（

３

）长城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９

业务类别 解除预受要约
委托数量 解除预受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
委托价格

（

现金选择权编码
）

９９００．２６

三、其他重要事项

１

、于首次申报期未申报的攀渝钛业的股份将按

１

：

１．７８

的比例换股为攀钢钢钒的股份；于首次申报期

未申报的长城股份的股份将按

１

：

０．８２

的比例换股为攀钢钢钒的股份。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股份将终止

上市，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法人资格将注销。

２

、未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自动获得第二次现金选择权，并与其持有的攀钢钢钒股票

于证券账户中分别登记。 其中，投资者持有的攀钢钢钒股票可以通过包括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在内的方

式依法转让；但其应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时持有与其拟申报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数量相同的攀钢钢钒

股票数量，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具体申报方式和要求请见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 投资者持有的第二次现

金选择权权利将采取权利锁定股东账户的方式，除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明确规定的相关情形外，投资者

持有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不得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进行转让。

３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票正常交易；申报期内已申报行权的

股份可以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撤回申报，经撤回预受现金选择权申报的股份可以卖出。

４

、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起始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申报期内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票

正常交易；首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次一交易日开始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

城股份股票特别停牌。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１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玉惠

联系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２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联系人：王斌

联系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电话：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传真：

０４１２－６７２２５３８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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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09-013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确认，公司与中冶美利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利纸业

"

）的互保额度为

3

亿元。

经公司四届九次董事会审议（《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四届

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披露），同意在此额度内为美利纸业在农行中卫支行申请的

两年期

4,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9.11

条第

（一）、（二）款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协议尚未

签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美利纸业，证券代码：

000815

；美利纸业成

立于

1998

年

5

月

28

日，注册地址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定代

表人刘崇喜，注册资本

15,840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为机制纸、板纸、

加工纸等中高档文化用纸的生产销售等。 美利纸业与本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二）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08

年

12

月末， 美利纸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2.04

亿

元

,

负债总额为

22.33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为

5.1

亿元，长期借款为

6.35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5.96

亿元），净资产为

9.7

亿元，营业收

入为

12.32

亿元，利润总额为

7,163.79

万元，净利润为

7,109

万元。

以上信息均摘自美利纸业公开披露的

2008

年年度报告全文。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

一

)

提供担保的原因

美利纸业是公司的互保单位， 公司与美利纸业的互保额度为

3

亿元，该笔担保在互保额度内。

（二）董事会对被担保人偿还债务能力的判断

美利纸业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盈利能力较好，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美利纸业提

供担保，担保不存在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1,477.5

万元（未含上述

4,000

万元的担保）， 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103.72%

，均为对美利纸业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000591��公告编号：2009-16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法人股股权解押

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重庆太极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太极股份

"

）的通知，

2009

年

4

月

17

日，太极股

份将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涪陵分行

1167

万股重庆桐君阁股

份有限公司

(

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5.95%)

的国有法人股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同日， 太极股份将持有的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1167

万股

(

占桐君阁总股本的

5.95%)

国有法人股质押给中

国建设银行涪陵分行，用于申请贷款，质押期限从

2009

年

4

月

17

日起。

2009

年

4

月

17

日太极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太极股份持有桐君阁的股份中， 共质押了

5367

万股。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09-022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管理人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下达（

2008

）北破重字第

1-3

号《民事裁定书》获悉，广西

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债权人何忠良对债务人广西

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优先债权为

3,581,701.95

元、普通债

权为

1,954,698.05

元，何春良享有的优先债权为

984,819

元、普通债

权为

129,869.38

元，蒋美强享有的优先债权为

3,120,000

元、普通债

权为

8,680,000

元， 衡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北海分公司享有的优

先债权为

2,657,000

元、普通债权为

1,405,242.37

元；确认截止

2008

年

11

月

27

日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债权为

14,024,573

元。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09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733���������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09－12 号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 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

：

30

（二）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268

号公司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申自强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发出，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于当日的《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131,494,626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6.718 %

。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经理班子、各部门负责人及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二

)

审议通过《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三

)

审议通过《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四

)

审议通过《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同意

2,10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九）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同意

2,10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10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控股股东提名的

3

名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未提出异议，故将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选举结果如下：

1.

选举陈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选举付贤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选举文凡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选举李阿何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选举王怀道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选举张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选举严安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2009

年

4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选举结果如下：

1.

选举刘一凡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选举李景章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31,494,6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公司工会

2009

年

3

月

16

日召开会议， 选举郑鹤年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 郑鹤年先生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0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彭文宗 赵军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所验

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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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2

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陈中先生主持，会议通过提名和表决，作出

决议如下：

一、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中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自

2009

年

4

月

22

日至

2012

年

4

月

21

日。

二、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发

展战略委员会由陈中、付贤民、文凡明、李阿何、张建等

5

名董事组成。 陈中担任召集人。

三、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由独立董事王怀道、严安林，董事李阿何等

3

名董事组成。 王怀道担任召集人。

四、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当选董事长陈中先生提名，聘付贤民先生任公司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等人员的议案》；

经当选董事长陈中先生提名，聘齐靖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姜明霞女士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以上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三总师的议案》；

经当选总经理付贤民先生提名，聘：韦国光先生、李国平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席建军先生任公

司总经济师、马建华先生任公司总工程师、潘文章先生公司任总会计师。以上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王怀道、张建、严安林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被聘人员具备《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同意公司聘任决定。

附件：公司高管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公司高管人员简历：

一、付贤民先生简介：

付贤民，男，

1967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电子材料与元器件专业，

1989

年参加工作，高级工程师。历任新云器材厂技术员、车间副主任、技术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中

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振华

（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付贤民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韦国光先生简历

韦国光，男，

1957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

083

基地职工电子学院无线电专业。

1977

年

参加工作，工程师。历任中国振华集团建新机械厂工人、技术员，深圳市华匀电子公司技术员，深圳远

大通讯公司工程师、副总经理，振华集团深圳公司进出口部经理、振华集团深圳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贵州振华电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韦国光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李国平先生简历

李国平 男，

1961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经济师。 历任国营

永光电工厂检验科工人，经销部销售员、副部长，永光电工厂销售副厂长，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贵州振华云科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国平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马建华先生简历

马建华，男，

1963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淅江大学半导体专业，

1984

年参加工作，高级工

程师。历任国营永光电工厂车间技术员、副主任、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发展部部长、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马建华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席建军先生简历

席建军，男，

1954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

1978

年

10

参

加工作，高级工程师。 历任国营

873

厂技术员、车间主任，生产部部长、副厂长，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

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席建军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潘文章先生简

历

六、潘文章，男，

1965

年

8

月出生，苗族，中共党员，毕业于成都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会计专业，

会计师。 历任国营新云器材厂财务科会计、财务处副处长、处长，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云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新云公司总会计师，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部

长，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潘文章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七、齐靖先生简历

齐靖，男，

1965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

0

八三基地职工电子学院工业企业管理专业，会

计师。 历任国营长征无线电厂工人、财务科会计、振华程控交换机贵阳公司财务部经理、振华集团财

务公司会计营业部及稽核部副经理、振华集团社保处主任科员、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

齐靖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0733�����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09-14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2

在本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监事刘一凡先生主持，会议通过提名和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刘一凡先生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 自

2009

年

4

月

22

日至

2012

年

4

月

21

日；

二、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三、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四、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五、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六、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等人员的议案》；

七、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三总师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00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2009-10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3

：

30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许华先生

6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详见该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43,217,3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5.496 %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代理人）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 %

。

3

、非流通股（有限售条件）股东出席情况：

非流通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43,217,3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496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本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3,217,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本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3,217,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本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3,217,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本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43,217,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一）：

原章程第六章第一百二十四条中

"

公司设副经理

2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改为

"

公司设副经理

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同意

43,217,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二）：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修订为：

"

公司的利

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将每一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所余数额用于分配。 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公

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利润不少于最

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在满足前述条件的前提下经公司股东会审核同意，公司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同意

43,217,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决定给予独立董事津贴每人

5

万元

/

年的议案；

同意

43,217,3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

2

、律师姓名：张辉、吴佳姝

3

、结论性意见：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0686���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09-01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8

年

12

月

22

日， 公司召开

200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修改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

2008

年

12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开始办

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变更的相关手续。

2009

年

3

月

9

日， 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9]

215

号 《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

条款的批复》；

2009

年

4

月

21

日，公司完成《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变更的工商备案手续。

变更后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本次公告同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站，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67��������������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09-006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纪道林先生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0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时，会期半天

4

、会议地点：海口市黄金海景大酒店

11

楼公司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6,908,1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151,200,000

股的

31.02%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赞成

46,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赞成

46,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其中赞成

46,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其中赞成

46,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08

年实现利润总额

33,606,516.15

元， 实现净利润

29,

081,970.46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39,112,576.13

元， 可供股东本年度分配的利润为

-110,030,605.67

元。

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尚为负值，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

时，不得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据此，同意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其中赞成

46,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 为公司提供会计报表审计业务等

服务，期限一年。 在

2009

年度内所有的审计等相关工作完成后，支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费

35

万元。

其中赞成

46,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房地产销售代理服务，工业产品

(

危险品除外

)

、农副产品的销售、进出口贸易（凭许可证经营）、旅

游业、汽车维修服务，酒店管理与咨询服务，会议服务（非旅行社业务），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

同意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5120

万股，其中流通股

11656.6203

万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3463.3797

万股。

"

同意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

"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二）连续十二月内的对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

（五）连续十二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

同意将第一百一十条修改为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

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董事会每年度审议经营班子提出的公司年度银行信贷计划。 在信贷计划额度

内，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根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的授权，依程序办理。

在公司经营范围内，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内的投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后实施，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上的投资，由公司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审批后方可实施。 对

超出公司经营范围的投资，应由公司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后方可实施。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范围为证券、风险投资基金，并且该等投资所需资金不得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20%

。

"

同意将第一百五十五条修改为

"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

式分配股利，具体比例由公司董事会视具体情况拟定，报股东大会审批，公司再融资时应满足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要求。 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

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还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在本报告期

内的执行情况。

"

其中赞成

48,515,4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将第六条修改为

"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董事会每年度审议经营班子提出的公司年度银行信贷

计划。 在信贷计划额度内，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根据本规则等有关规定的授权，依程序办理。

在公司经营范围内，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内的投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后实施，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上的投资，由公司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审批后方可实施。 对

超出公司经营范围的投资，应由公司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后方可实施。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范围为证券、风险投资基金，并且该等投资所需资金不得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20%

。

"

同意将第七条修改为

"

单笔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以内或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担保

金额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30%

以内的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单笔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事项， 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以上的担保事项， 以及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后提供的任一担保，应

由董事会报股东大会审批后方可实施。

"

其中赞成

48,515,4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童相灿、来俊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4 月 23 日


